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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员国的答复 
 
 

孟加拉国 
 
 
 

［原件：英文］ 

［2007 年 6 月 29 日］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可在南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成员国中宣传和实施建

立信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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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原件：俄文］ 

［2007 年 5 月 11 日］ 

 
 

第 61/81 号决议：“区域和次区域建立信任措施” 
 
 

 乌克兰促进以军事政治活动中的互谅和公开原则为基础、设立建立信任和安

全的新机制，并积极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军备控制制度。 

 1. 《1999 年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维也纳文件》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

安组织）框架内、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领域国际合作的规范基础。 

 依照《1999 年维也纳文件》第十章，乌克兰同邻国进行双边合作，以建立信

任、增进安全。 

 乌克兰在以下双边政府间协定框架内，与匈牙利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

伐克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积极合作： 

 《乌克兰部长会议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发展双

边军事联系的协定》； 

 《乌克兰部长会议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之进一步措

施的协定》； 

 《乌克兰部长会议和波兰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之进一步措

施的协定》； 

 《乌克兰部长会议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之进一步措

施的协定》。 

 这些协定规定，应预先通报开展军事活动的情况，并邀请观察员观察演练，

且视察和参观部队。 

 依照协定规定，除了 1999 年维也纳文件规定的检查配额外，各方每年在各

国采取几项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自发展双边区域合作的双边协定生效以来（与斯洛伐克的协定 2001 年生效，

与匈牙利和白俄罗斯的协定 2002 年生效，与波兰的协定 2004 年生效），在乌克

兰国内和国外共采取了 75 项措施。 

 协定规定每年举行工作会议，评估政府间双边协定的执行情况，这将使得大

家能就建立新合作机制进行公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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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双边共同训练视察措施框架内，乌克兰与匈牙利共和国和斯洛伐

克共和国积极发展合作，从而有机会对现有军备控制机制达成一致，拉近各国在

此方面的立场，打开通向军事活动透明度的新道路。 

 建立信任的一项重要步骤是，协定参与者不在与邻国相邻的边境地区开展营

级和营级以上的战斗演习。 

 2. 乌克兰认为，《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是加强区域安全的重要文书。 

 在这方面，乌克兰充分履行条约义务。 

 此外，乌克兰还单方面致力于进一步降低军备和军事装备的门槛值： 

 作战坦克——从 4 080 辆减至 3 200 辆； 

 火炮系统——从 4 040 个减至 3 600 个； 

 作战飞机——从 1 090 架减至 800 架； 

 攻击直升机——从 330 架减至 250 架。 

 乌克兰继续清理超过《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规定的武器与军事技术装备

总量。例如，2007 年 4 月份的数量是： 

 作战坦克——3 094 辆（最高额——3 200 辆）； 

 装甲战斗车——4 250 辆（最高额——5 050 辆）； 

 火炮系统——3 251 个（最高额——3 600 尊）； 

 作战飞机——556 架（最高额——800 架）； 

 攻击直升机——170 架（最高额——250 架）。 

 为履行有关海防部队和单方面海军陆战队的额外义务，乌克兰每年向其它国

家通报乌克兰的武器与军事装备情况。乌克兰的武器与军事装备量大为减少，

2007 年为： 

 海防部队： 

 作战坦克——39 辆（最高额——271 辆）； 

 装甲战斗车——131 辆（最高额——484 辆）； 

 火炮系统——36 个（最高额——160 个）； 

 海军陆战队： 

 装甲战斗车——52 辆（最高额——265 辆）； 

 火炮系统——7 个（最高额——4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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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期间，乌克兰武装部队裁减 16 800 人。依照乌克兰 2006-2011 年武

装部队发展方案，还会继续裁员。 

 3. 在基辅签署的关于加强黑海海军信任和安全措施的文件于2003年生效。

这一有政治约束力的文件规定了旨在增进区域安全和稳定以及建设睦邻关系和

合作的措施。 

 沿海国家（保加利亚共和国、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土耳其共

和国和乌克兰）在这一文件框架内交流航海、水文地理和气象资料。 

 此外，文件签署国： 

 自愿彼此通报生态问题，且在这一领域开展相互训练； 

 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其它安全风险和挑战，包括视需要协助打击有组织犯罪

及贩运毒品和武器的行为； 

 采取措施，防止干预航海和航空，以协助消除没有根据的紧张局势且降低冲

突风险。 

 这一文件使得参加国海军能有机会扩大和深化联系及采取共同措施（每年进

行海军信任训练；参观海军基地；体育比赛；教育和文化措施）。 

 为了在乌克兰周边建立稳定和相互信任区，2006-2007 年，乌克兰武装部队

开展了一项活动，即：在区域安全制度下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特别是： 

 1. 在与古阿姆集团民主和经济发展组织成员国合作框架内： 

 建立军事政治合作工作组，把其作为古阿姆集团的工作机关； 

 制订 2007 年军事政治合作工作计划； 

 确定了古阿姆集团促进和平部门的规章条例、结构和任务（计划于 2007 年

完成设立该部门的工作）。 

 2. 在与欧盟成员国就欧洲安全和防卫政策开展合作的框架内： 

 拟订《乌克兰和欧盟的新标准条约》（2007 年 4 月 2 日和 3 日第二轮谈判结

果）“在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领域内进行政治对话和改革及开展合作”这一部分

草案； 

 制订谅解备忘录草案和关于为执行安全领域的共同任务建立乌克兰-波兰-

立陶宛营的技术条约（波兰共和国）； 

 对欧洲和区域安全所涉军事问题进行双边协商，且审查安全和防卫领域的战

略文件（斯洛伐克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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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内，计划就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欧洲安全和

防卫政策、控制军备、政策规划、领事事项、区域合作、解决危机、支持乌克

兰赞同各种措施等问题，同匈牙利共和国开展专家一级协商（匈牙利共和国）。 

 3. 在与东南欧国防部长会议成员国合作框架内： 

 审查关于乌克兰加入东南欧国防部长会议多国和平部队的具体问题； 

 在康斯坦茨与喀布尔两地间，空运东南欧旅人员和货物； 

 乌克兰支持东南欧国防部长会议倡议； 

 东南欧模拟网络； 

 建立军医院之间的卫星通信系统（东南欧国防部长级/军医院）； 

 向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边境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提供防卫和军事

支助； 

 在军备、国防工业、科研工作和技术领域开展合作； 

 在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4. 在乌克兰和维舍格勒四国成员国合作框架内： 

 在各国国防部长级政治协商期间，制订了帮助乌克兰改革国防部门和发展武

装部队的共同办法（2010 年前维舍格勒四国帮助乌克兰武装部队计划）； 

 向政府委员会提议建立包括波兰有限责任公司“抢救化学品公司”的国际财

团以便在乌克兰利用化学混合物。 

 5. 在乌克兰与黑海海军合作联合小组参与国土耳其开展双边合作框架内，

乌克兰国防部和土耳其共和国武装部队总部签署了关于在“黑海协调一致”行动

框架内合作交流情报的议定书。 

 6. 在独联体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各次会议框架内（乌克兰为观察员）： 

 确定乌克兰-俄罗斯国家间委员会安全问题小组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方向（据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会议结果），其中包括：深化武装部队各部门和军兵种之间的

合作；延长军备和军事技术的使用寿命；在利用弹药和火箭燃料组分问题上进行

协作； 

 与阿塞拜疆继续共同建立航空人员和专家培训国际中心，利用航空业打击恐

怖主义。 

 总的说来，乌克兰的倡议及其对区域和次区域建立信任措施的积极参与有助

于维护和平且确保区域稳定。 

 


